附件一 
明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 教師提升「教學」成效輔導紀錄表

學習教師（mentee）於每次活動皆需詳實記錄並按月填列本表，於學期末(第18週)密封送請所屬傳授教師（mentor）、系主任、學院院長、校長簽核意見後，送院辦公室備查。表格內容篇幅不足時請自行增加。
	所屬學院
	
	所屬系(所)
	

	學習教師
(mentee)姓名
	
	傳授教師
(mentor)姓名
	

	學習日期
	  年 月 日
	學習地點
	

	學習內容與形式
（可檢附照片）
	

	學習教師之
學習心得
	

	自行參加相關
教學研習活動
	例如：98年5月08日參加XX單位舉行之「教學成效改進研習會」，會中習得多種教學法，獲益良多，並將應用「問題解決法」於「XX課程」中。


	學習日期
	  年 月 日
	學習地點
	

	學習內容與形式
（可檢附照片）
	

	學習教師之
學習心得
	

	自行參加相關
教學研習活動
	

	校長
(意見評述)
	院長
(意見評述)
	系主任
(意見評述)
	傳授教師
(意見評述)

	
	
	
	


表號:A100280101   備註: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。
工程學院教師適任性評核輔導要點1

